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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接受江苏指南针导航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称“股份公司或公司”）委托，担任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挂牌并转让”）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为公司

本次挂牌并转让提供法律服务，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及有关事实进行

了充分的核查验证，并就本次挂牌并转让所涉及有关事宜出具了《江苏钟山明镜

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指南针导航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法律意见书》”）。                        

鉴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下发《关于江苏指南针导航通

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称“《反馈意见》”）

及公司的要求，本所律师就反馈意见中所涉相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在《江苏指南针导航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转让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审核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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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

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的补充，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为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未涉及的内容以《法律意见书》为准，与《法律意见书》

相矛盾的内容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

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涉及的简称

和用语与《法律意见书》中简称和用语的含义相同。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本次

挂牌的相关事项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问题 1、公司第一大股东为私募基金，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说明私募基金

具体情况，期后存续情况。并就对公司治理情况的影响发表意见。 

回复： 

一、 核查程序 

1. 核查了机构投资者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基金备案证明文件，通

过基金业协会网站查询了机构投资者的私募基金备案或登记情况公示信息。 

    2. 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了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工商登记情

况。 

 二、核查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第一大股东苏州金沙江联合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私募基金，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登记/备案编号 类型 登记/备案日期 

1 
苏州金沙湖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P1002246 私募基金管理人 2014 年 5 月 20 日 

2 
苏州金沙江联合二期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SJ3907 私募投资基金 2016 年 5 月 19 日 

根据基金业协会公示的信息，苏州金沙江联合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基金管理人为苏州金沙湖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私募基金管理

人登记备案号为：P1002246 。根据 2014 年 5 月 26 日苏州金沙江联合二期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苏州金沙湖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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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金沙江联合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管理协议》，苏州金沙江联

合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管理人为苏州金沙湖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苏州金沙江联合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照有关协

议约定支付管理费给苏州金沙湖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金沙江联合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暂行办法》及《登记和备案办法》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办理了的私募基金备案。  

苏州金沙江联合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从事非证券股权投

资活动及相关咨询业务，是 2014 年 05 月 26 日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合伙期限

为 2014 年 05月 26 日至不约定期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30203189XC，

主要经营场所为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 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 14 号楼 401

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世纪金沙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WU 

SONNY伍伸俊），经营范围为“从事非证券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登记机关为苏州

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状态：在业，主要股东包括：浙江大学创新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李书福、北京世纪金沙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常州金沙江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国创元禾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曹文、

范庆龙、顾庆伟。 

苏州金沙江联合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别 

1 
北京世纪金沙江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455.00 1.00 普通合伙人 

2 
常州金沙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5,000.00 55.00 有限合伙人 

3 
国创元禾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9,000.00 19.80 有限合伙人 

4 李书福 5,000.00 11.00 有限合伙人 

5 曹文 2,000.00 4.40 有限合伙人 

6 顾庆伟 2,000.00 4.40 有限合伙人 

7 
浙江大学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 
1,000.00 2.20 有限合伙人 

8 范庆龙 1,000.00 2.20 有限合伙人 

合   计 45,455.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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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沙江联合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虽然是公司的第一大股

东，但并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治理机构并按照制定的公司治理制度进行规范运作，

公司治理机构健全、运行良好，公司的经营方针及重大事项的决策系由董事会、

股东大会充分讨论后确定，无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不影响公司的规范运作。 

三、核查结论及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暂

行办法》及《登记和备案办法》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的私募

基金备案，苏州金沙江联合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法存续。公司

治理结构规范，无实际控制人并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与发展。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经本所盖章并经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接《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指南针导航通信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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